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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风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出售的进展公告 

一、本次重大资产出售事项的基本情况 

南方风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通过在江苏省产权交易所公

开挂牌转让的方式，出售公司持有的中兴能源装备有限公司100%股权（以下简

称“标的资产”）。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次出售事

项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重组上市。本次重大资产出售的交易对方根据公开

挂牌结果确定，交易对方以现金方式购买标的资产。 

二、交易进展情况 

2020年12月08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南方风

机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预案>及其摘要》等与本次重大资产出售相关的议

案。 

公司于2020年12月11日至2020年12月25日期间在江苏省产权交易所公开挂

牌转让标的资产，挂牌底价为165,918.67万元。因在上述挂牌期间，公司未征集

到符合条件的意向受让方，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将挂

牌底价由165,918.67万元调整为132,734.94万元，并于2021年2月1日至2021年2月

19日期间再次挂牌转让。因在上述挂牌期间，公司仍未征集到符合条件的意向受

让方，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将挂牌底价由132,734.94

万元调整为106,187.952万元，并于2021年4月29日至2021年5月14日期间再次挂牌

转让。截止挂牌期届满，共征集到上海颐帆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颐帆科技”）

一个意向受让方，成交价为106,187.952万元。颐帆科技为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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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云龙控制的企业，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

颐帆科技为公司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2021年6月22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南方风机

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

于公司与上海颐帆科技有限公司签署附生效条件的<产权转让合同>的议案》等

与本次重大资产出售相关的议案。 

2021年7月07日，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对南方风机股份有

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创业板非许可类重组问询函[2021]第8号）（以下简称“问

询函”），2021年8月13日，公司就上述问询函涉及的相关问题进行回复，并履行

了信息披露义务。  

2021年8月12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更新本次

重大资产出售审计报告、审阅报告的议案》。 

2021年8月22日，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对南方风机股份有

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创业板非许可类重组问询函[2021]第12号）。2021年9月

07日，公司就上述问询函涉及的相关问题进行回复，并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2021年10月20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更新本

次重大资产出售审计报告、审阅报告、资产评估报告的议案》、《关于<南方风机

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

案》 等与本次重大资产出售相关的议案。 

2021年10月29日，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对南方风机股份有

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创业板非许可类重组问询函[2021]第16号）。2021年11月

05日，公司就上述问询函涉及的相关问题进行回复，并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上述事项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前期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媒体

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相关公告。 

三、风险提示 

公司已在《南方风机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



及其修订稿等公告中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有关风险因素以及尚需履行的

审批程序进行了详细说明。本次重大资产出售事项尚需履行的程序包括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深圳证券交易所等监管机构要求履行的其他程序（如需），最终

能否通过审批以及最终完成交易的时间均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后续审批程序，在尚未发出股东大会通

知审议公司本次重大资产出售事项之前，每三十日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

展公告。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巨潮资讯网和《证券时报》，公司所有信息均以

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南方风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一月九日 


